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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合法行业

但采用非法手段

齐鲁晚报：刘汉、刘维被判
处死刑时，法院公布的罪名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
意杀人罪等，什么是黑社会性质
的犯罪团伙?与一般的犯罪团伙
有哪些不同？

汪力：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
伙和一般的犯罪团伙不是一回
事。黑社会性质组织要同时具备
四个特征：较稳定的犯罪组织，
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
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具有
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其有组
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
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
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
恶，欺压、残害群众；通过实施违
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
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
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

一般来讲，黑社会性质组织
的犯罪是较之1979年刑法新增加
的一种犯罪。很多黑社会性质组织
就是从普通犯罪团伙演变而来，对
其而言，普通犯罪团伙是黑社会的
基础，一旦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
织，必然会迎来倾覆的命运。

齐鲁晚报：在对刘汉的审判
中，公诉方认为刘汉涉黑，但刘
汉却对此否认。刘汉涉黑的形式
有什么特点？

汪力：刘汉在四川是广为人
知的大富豪，名下坐拥上百亿资
产，涉足房地产、矿产、建筑等多
个领域。从事合法行业但采用一
定的非法手段是他的一大特点，
合法经营外衣下隐藏着的非法
手段谋利往往难以发掘，也难以
掌握证据。

刘汉善于隐藏，和政府中充
当其保护伞的一些官员也保持
了恰当距离。比如庭审中涉及的
三名公检法干部，他们的供诉直
接相关者主要是刘维一人，而刘
维是刘汉手里的一张牌，有了刘
维这张挡箭牌在前，刘汉否认罪
行就不难理解了。

使用暴力恐吓手段

越来越谨慎

齐鲁晚报：当前，中国黑社
会犯罪活动有哪些新的趋向？以
企业为依托、以暴力获取利益的
方式是否是一致的特点？

汪力：改革开放到现在发展
了30多年，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
从单一的完全采用暴力、恐吓、
控制等非法手段牟利发展到现
在，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涉
足房地产、矿产、能源等行业，具
体组织形式越来越合法化，使用
暴力、恐吓等方式越来越谨慎，
黑社会性质组织越发展，不采用
极端手段就能坐享其成，具体实
施犯罪出现的就越少。

无论如何包装、隐藏，其惯
用的非法手段逐利很难完全消
失，特殊时刻仍会出现。

还有一点，也有一些新的黑
社会在产生，这些还处于黑金原
始积累阶段，依然摆脱不了暴力
手段。

齐鲁晚报：黑社会性质组织
表面趋于合法化是否为打黑除
恶增加困难？

汪力：这是肯定的。和直接
的违法犯罪相比，包裹在合法经
营外衣下的违法行为更难甄别。

公司化外衣下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其行为又增加了纷繁复
杂的经济现象，比如说恶意竞
标，表面上看，几家公司在合法
竞价，其实并不是，背地里可能
存在强制性胁迫，光看竞标文书
很难看出来，但这是公司制下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习惯做的事。

尽管甄别有难度，隐藏在合
法外衣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也
并不是无法区分的，关键是搜集
其使用非法手段的证据，一旦证
据落实就难逃法律制裁。当然，
重庆和四川接连打黑后，黑社会
性质组织隐藏得更深了，但他们
并不可怕。

“黑社会”停留在寻找

官方保护伞阶段

齐鲁晚报：与境外、国外黑
社会组织比较，中国国内黑社会
性质组织现在是什么程度？

汪力：和西方发达国家相
比，国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
还处在较为低级的程度，没有完
全做大，和西方社会不少国家已经
出现的黑金政治更没法比，最多还
停留在寻找官方保护伞的阶段。

齐鲁晚报：国内黑社会性质
组织会发展到黑金政治阶段吗？

汪力：我在研究中，把黑社

会性质组织分为三个由低到高
的层次。低级的停留在使用非法
方式直接违法犯罪牟利的阶段；
中级则是以非法手段从事合法
产业，开始由黑变白，使用隐形
暴力。这个阶段，已经打造自己
的保护伞，但保护伞还不够强大，
扛不住大的风浪；高层次的保护伞
已经很大，进入黑金政治阶段，政
府官员完全成为其代理人，不需要
采用直接犯罪手段牟利，通过保
护伞借力打力就能解决关于生
存发展的大问题。

我的判断是，国内低层次和
中层次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有，
但没有达到高层次级别。在我国政
府部门的强力打击下，西方发达国
家出现的黑金政治不易出现，受制
于国内的体制，我国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也成不了气候。

齐鲁晚报：除此之外还有哪
些不同？

汪力：受不同的环境影响，
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隐蔽性
强，不像国外的公开程度高，因
为国内一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
组织，就难逃覆灭，所以为生存，
不得不藏匿。

由于发展程度不同，西方发
达国家的黑社会已不仅仅是为
生存，从事的是更为高级的犯
罪。而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存亡
问题一直没解决，逐利的领域多
涉及黄赌毒、房地产、矿产等。

作为市场经济伴生物

“黑社会”只能抑制

齐鲁晚报：对四川流行的打
掉刘汉、刘维黑社会团伙可保10

年太平的说法，您怎么看？
汪力：保10年太平的说法是

看清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滋生
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的事实，这
个被打掉后，下一个肯定还会出

现，具体干什么、以什么组织形
式出现或许会有变化，但团伙的
黑社会性质还会有。产生的时间
不一定就是十年，也许超出十
年，也许不到十年。

齐鲁晚报：在强力打击下，
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成不了气
候，那么打黑除恶能否剜掉黑社
会这一毒瘤？

汪力：哲学上讲内外因的辩
证关系，政府部门的打黑除恶是
抑制黑社会发展的外部强力因
素，但不是内部因素，黑社会性
质组织有其滋生的内在土壤，一
般而言，外部打击只能起到抑制
作用，无法铲除其滋生的温床。

齐鲁晚报：国内黑社会性质
组织滋生的内在土壤是什么？

汪力：这指的是黑社会性质
组织产生的社会条件。从国内来
看，覆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大都
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在国
外，意大利几百年没铲除黑手
党。追逐利益的市场经济为黑社
会提供了产生条件，特别是市场
经济体制初成时，由于体制不健
全，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发展的
社会空间就足够大。

齐鲁晚报：不管是过去，还
是刚打掉的刘汉团伙，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背后总有地方政府官
员当“保护伞”。如何看待打黑与
反腐之间的关系？

汪力：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
后要谋求发展，也必然寻找有力
的外部因素，拉拢、腐化当地政府
官员，就为官员腐败提供了便利。

客观来讲，没有保护伞，黑社
会性质组织很难在当地做大做强，
打掉黑社会也就自然顺带着挖出
其背后的保护伞，一批被腐化拉拢
的官员也就落马。从这一点上看，
打黑和反腐相互关联，打黑能牵出
一些腐败官员，揪出一些腐败官员
也能顺带着挖出黑社会势力。

专访知名黑恶势力犯罪研究专家汪力———

体体制制不不健健全全，，““黑黑社社会会””就就有有空空间间

7日上午，湖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
刘汉、刘维的死刑判决，
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但刘
汉、刘维组织、领导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留给四川
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针
对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
发展等问题，齐鲁晚报记
者近日专访了国内黑社
会领域知名研究专家、西
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
生导师、重庆市刑法专业
委员会理事汪力。

本报深度记者

王兴飞 寇润涛

8月7日上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咸宁市对刘汉、刘维等上诉案依法公开宣判，维持一审对刘汉、刘维的死刑判决。 新华华社发

■人物介绍

汪力，西南大学法学院
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市刑
法专业委员会理事、重庆市
法制宣传讲师团成员、西南
政法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西南大学法律顾问组成员。

作为国内著名黑社会领
域研究专家，汪力主持开展
国家“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地方恶势力犯罪问题研
究》课题研究，主研《社会主
义中国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
践》等四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公开发表过多篇社会黑恶势
力方面的研究论文，其中《地
方恶势力犯罪的若干问题探
析》等学术论文由《人大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并入编《中
国当代社科研究文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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